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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場評量 

職評 

說明會 

庇護性就業服務提供 

結案 

庇護工場應辦理事項 

1. 與職評員協調評量日期，若有變故至少需提前一週與職管員、職評

員提出協調。 

2. 依各工場入場相關表單及程序辦理評量。 

通過入場服務對象: 

1. 協調說明會日期，職評員於說明會前三個工作天提供職評報告供職

管員及工場參考。 

2. 工場就服員應於說明會中具體說明工場核薪制度及庇護員工勞動

權益。 

3. 個案(案家)需於說明會後三個工作天內回覆職管員是否報到入場，

工場應追蹤其結果。 

未通過入場服務對象:工場不派員出席說明會，由職管員告知個案評量

結果並提供後續服務資源聯結。 

臨界值服務對象： 

1. 具就業意願惟就業能力不足以短期內進入一般職場或庇護工場，

且經職評報告建議，職管員評估有見習需求，以進入庇護工場就

業者優先提供庇護見習服務。 

2. 達入場門檻分數 95%，經職評員或工場就服員評估其分數差距可於

三個月內達成處遇目標者，建議與職管員三方達成階段性共識，並

將可待提升面向、預計處遇期程及未來建議服務方向具體敘明於職

評報告中。 

 

1. 員工報到當日完成系統表 2-1及各項社會保險等人事作業。 

2. 報到 14 天內，需完成該員系統表 2-1A、3-2B、輔導策略評估及第

二次產能評估，並依第二次評估結果簽訂勞動契約。後將第一次及

第二次產能評估、勞動契約及勞健保投保等資料函報勞工局。 

1. 依各工場訂定之工作能力評估期程及調薪方式辦理，每次完成後皆

需函報勞工局 

2. 每年至少辦理一次案主意見調查(系統表 5-1)、家長意見調查(系

統表 5-2)。亦可依工場類型及需求自行設計表單。 

1. 依庇護員工服務狀態，行政程序區分如下: 

⚫ 職管端已結案之庇護員工：工場需填寫系統表 2-5A、表 2-5B，

並於該員離職 14 天內完成系統上案主結案表。 

⚫ 職管端未結案之庇護員工：工場需於該員離職 14 天內完成系統

案主結案表。 

2. 完成系統案主結案表後，應函報勞工局核備(附件含勞健退保單) 

職重窗口 

參考庇護員工定期工作能力評估結果及轉銜意願調查結果綜合考量。 

是否持續 

庇護性就業 

定期工作能力評估 

及滿意度調查 

是否轉銜 
進入轉銜

流程 

附件三 



⚫ 庇護性就業服務流程說明 

內容 
職重窗口(含職評) 

辦理流程 
庇護工場應辦理事項 注意事項 

職重窗口評估 

個案是否需提供 

庇護性就業服務 

1. 職管員依個案需求及

庇護工場缺額狀況，

向庇護承辦人登記個

別工場之職評順序 

2. 依個案職評順序轉介

職評單位 

  

入場評量辦理 

職評單位轉介個案至庇

護工場時，需於三個工

作天內提供工場：職管

端 C表(系統評估表)  

1. 與職評員協調評量日

期，確保個案權益為優

先 

2. 依所定日期辦理入場評

量，若有變故至少需提

前一週與職管員、職評

員提出協調 

3. 依各工場入場相關表單

及程序辦理評量 

評量過程中，如個案有任何

狀況，聯繫窗口第一順位職

評員，第二順位為職管員。 

入場評量結束 

1. 通過個案： 

⚫ 評量結束由職評員、職管員及工場就服員三方協

調說明會日期，職評員需於職評說明會前三個工

作天內完成職評報告供職管員及工場參考，說明

會出席者包含個案、案家、職評員、職管員及工場

就服員 

⚫ 工場就服員應於說明會中向個案(及案家)完整說

明工場核薪制度、勞動權益相關事項。 

⚫ 說明會後，個案及案家需於三個工作天內回覆職

管員是否確定入場，職管員接收訊息二個工作天

內回覆工場。 

⚫ 通過入場評量且具工作意願者依規安排入場報到

程序與日期。 

2. 未通過個案： 

⚫ 工場不派員出席說明會，後續依個案評量結果由

職管員及職評員參與會議，職評員需於職評說明

會前三個工作天內完成職評報告供職管員參考，

說明會出席者包含個案、案家、職評員、職管員。 

1. 入場說明會為保障個案

權益，應請案家盡量出

席參與，以利達成共識. 

2. 入場期程緊迫之個案，

工場可先完成入場報到

程序，依規聘用。職管端

於個案正式入場當天起

算之 10 個工作天內完

成系統派案。 

3. 無論是否通過入場，皆

請職管員於職評說明會

後回報庇護承辦該案轉

介職評日期、評量日期、

說明會日期與評量結

果。 



內容 
職重窗口(含職評) 

辦理流程 
庇護工場應辦理事項 注意事項 

庇護性就業服務

提供 

1. 確定通過入場之個

案，入場前由職管員

發文至各工場，需檢

附 C表、D表及 2-5C 

2. 個案確定入場後，追

蹤其工作或被服務

狀況，無異即於 3個

月後結案。 

1. 庇護員工報到當日依規

完成系統表 2-1)勞健保

等相關保險投保動作，

並依各工場人事需求完

成各項表單 

2. 庇護員工入場 14天內，

依職評報告結果完成系

統表 2-1A、系統表 3-

2B、各項輔導策略評估

及第二次產能評估，並

依二次評估結果簽定勞

動契約 

3. 將庇護員工第一次及第

二次產能評估、勞動契

約及勞健保投保等資料

函報勞工局備查，庇護

承辦窗口收文後會辦職

管員知悉 

4. 依個別庇護員工 3-

2B(或 ISP)策略提供服

務，至少每半年檢視一

次，每季填寫系統表 4-

4，每月至少 2次表 OC 

新進庇護員工之函備程序，

若剛好於一個月內與工場

年度產能核薪評量結果函

報衝突，則可併於產能核薪

全案辦理，惟需事先告知庇

護承辦 

定期工作能力評估 ─ 

依各工場訂定之工作能力

評估期程及調薪方式辦理

(至少每兩年需評估一次)，

惟每次完成後皆需函報勞

工局備查 

若當年度遇有勞工基本工

資調整狀況，需依法定生效

日辦理員工薪資調整後再

行函報勞工局 

庇護性就業服務

滿意度調查 
─ 

各工場依各自年度工作期

程安排，每年至少各辦理一

次案主意見調查(系統表

5-1)、家長意見調查(系統

表 5-2)，據以了解庇護員

工服務需求概況並分析工

場所提供之服務品質。 

各工場可自行設計滿意度

調查表使用，以符合不同類

型庇護工場需求 

是否持續 

庇護性就業 
─ 

1. 依工場每年定期辦理之

庇護員工轉銜意願調查

結果。 

2. 依工場定期辦理庇護員

工工作能力評估結果。 

 



內容 
職重窗口(含職評) 

辦理流程 
庇護工場應辦理事項 注意事項 

3. 前二項其中一項符合

時，以「庇護員工就業轉

銜檢核表」進行項度檢

核。 

結案 

(離職、退場或資遣) 

視個案狀態、需求提供

服務或協助資源連結 

1. 依庇護員工狀態，行政

程序區分如下： 

⚫ 職管端已結案之庇護

員工：填寫職重系統之

案主轉介表(系統 2-

5A)、案主轉介追蹤表

(系統 2-5B)，並於該員

離職 14 天內完成系統

案主結案表 

⚫ 職管端尚未結案之庇

護員工(追蹤期)：需於

該員離職 14 天內完成

職重系統上之案主結

案表 

2. 系統案主結案表登錄完

成後，依規函報本局核

備(附件資料包含勞保

退保單，並由庇護承辦

檢核系統各項表單皆完

成後，方可核備) 

3. 庇護員工離職日起算三

個月內，工場仍需追蹤

該員離場後狀況，以即

時提供該員適切協助。 

1. 員工因個人或家庭因素

自行提出離職，經工場

確認意願及原因後，視

個別狀況協助相關資源

連結，辦理離職。 

2. 庇護員工遇到生理及心

理功能衰退等不可抗力

因素，致工作能力下降

至不適合庇護性就業之

狀況且經兩階段評估

(第一次係由職評員初

評，第二次由地方政府

或職評單位邀集職重窗

口、職評員、庇護工場代

表、社政或衛政代表、身

障服務機構代表及專家

學者開會討論)後，協助

其退場並結案。 

3. 庇護員工嚴重違反工場

訂定之工作規則，且經

工場處遇仍無法改善之

情況。 

4. 前二項為保障勞雇雙方

權益，仍請各工場與勞

工局提出討論再行辦

理。 

 


